


风景园林艺术学院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

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科研潜质评分实施细则

科研潜质考查由外语等级评定、专业相关论文（作品）发表、

学科竞赛获奖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、附加项 5 部分组成，满

分为 100 分（不含附加项，附加项为单列加分项）。其中：

一、外语等级评定（占科研潜质成绩 10%，以下按百分制计算）

全国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、托福（TOEFL）、雅思（IELTS）、

及全国大学英语竞赛，分值标准见表 1。

表 1 外语等级成绩评价表

类别 考试得分/获奖级别 分值标准

全国英语四级

笔试成绩
533-638 30

639 分及以上 60

全国英语六级

笔试成绩

425-532 70

533-638 80

639 分及以上 100

托福成绩

90-99 50

100-109 80

110 分及以上 100

雅思成绩

6.0-6.5 50

7.0-7.5 80

8.0 分及以上 100

全国大学生英语竞

赛

特等奖 60

一等奖 50



二等奖 40

三等奖 30

注：1.四级、六级、托福、雅思成绩分数不累计，取最大分值计算；

2.全国大学英语竞赛获奖与四类考试分数可累计，累计超过 100

分，按 100 分计。

二、论文（作品）发表（占科研潜质成绩 30%，以下按百分制计

算）

学生在国际知名期刊、国内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或作品，

按照表 2 计算相应分值：

表 2 论文（作品）发表分值计算表

发表刊物 署名排序
分值标准 备注

中科院一区期刊
第一作者 100 分/篇

第二作者 80 分/篇
其余根据作者排名

按 10 分依次递减

中科院二区期刊
第一作者 80 分/篇

第二作者 60 分/篇
其余根据作者排名

按 10 分依次递减

中科院三区期刊
第一作者 60 分/篇

第二作者 40 分/篇
其余根据作者排名

按 10 分依次递减

中科院四区期刊
第一作者 40 分/篇

第二作者 30 分/篇
其余根据作者排名

按 10 分依次递减

其他 EI、其他中文核心期刊 第一作者 70 分/篇



（最新版《中文核心期刊要

目总览》）论文，含学科重

要期刊（附表 1）
第二作者 50 分/篇

其余根据作者排名

按 10 分依次递减

注：1.发表论文须与专业内容密切相关，且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第

一完成单位，通讯作者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师，并经学院学术委

员会审定；

2.发表论文（包括见刊或在线发表）须提供收录检索证明和期刊

在线发表证明或文章首页。发表中文论文，须提供期刊封面、目录

和期刊在线发表证明或文章首页。

3.加分论文须为学院教学办审核备案论文。

4.中科院期刊以论文发表当年中科院大类分区为准。

5.发表多篇文章（作品），分数累计超过 100 分，按 100 分计。

三、竞赛获奖（占科研潜质成绩 30%，以下按百分制计算）

申请者在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奖，按照表 3 计算相应分值：

表 3 竞赛获奖分值计算表

项目级别 项目分类 分值标准 备注

国际级（见附表 2）

及 A 类

最高级别（前 3 名）、次高级别

（前 2 名）、第三级别（第 1

名）

100 分

除上述获奖名次外，其他获奖名

次的证书持有者
80 分



国家级（见附表 3）

及 B 类、C 类

最高级别 80

次高级别 75

第三级别 70

优秀奖 60

省部级

最高级别 50

次高级别 40

第三级别 30

优秀奖 20

校级

最高级别 30

次高级别 20

第三级别 10

注：1.以团队形式获奖的竞赛，依据作者排名按 5 分依次递减，最

低不低于 5 分；

2.竞赛获奖的认定，须提供证明材料，原则上以竞赛组织文件

发布单位的通知或获奖证书上的公章落款单位为主要依据，并经学

院学术委员会审定。

3.竞赛加分的项目应在学校公布的国家级 ABC 类学科竞赛目录

和省级、校级立项目录上。

4.多项获奖，分数累计超过 100 分，按 100 分计。

四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（占科研潜质成绩 30%，以下按百

分制计算）

（一）如项目在研，项目主持人（项目组成员）按照表 4 计算



相应分值：

表 4 创新创业项目在研分值计算表

项目级别
项目在研分值标准（分/项）

项目主持人 项目组成员

国家级创新项目 30 30

省级创新项目 10 10

校级创新项目 5 5

国家级创业项目 30 30

省级创业项目 10 10

校级创业项目 5 5

（二）如项目已结题验收，项目主持人（其他成员）按照表 5、

表 6 计算相应分值：

表 5 创新项目验收分值计算表

创新项目验收结果
项目验收分值标准（分/项）

国家级 省级 校级

优秀 100（80） 80（60） 70（50）

良好 80（60） 70（50） 60（40）

合格 70（50） 60（40） 50（30）



表 6 创业项目验收分值计算表

创业项目验

收结果

项目验收分值标准（分/项）

国家级 省级 校级

优秀 90（70） 70（50） 60（40）

良好 70（50） 60（40） 50（30）

合格 60（40） 50（30） 40（20）

注：1.最多计算 2 项创新创业项目分值，其中作为主持人主持省级

以上项目不超过 1 项。

2.推免前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与成员。

3.分数累计超过 100 分，按 100 分计。

五、附加项（不计权重，直接加入总分）

国际组织实习（加 5 分），需本人亲自前往国际组织参加实习；

参军入伍服兵役（加 5 分）。

附 1. 学科重要期刊

2. 国际级设计类奖项

3. 国家级设计类奖项

风景园林艺术学院

2024 年 10 月



附表 1：学科重要期刊

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刊号

1 中国园林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11-2165/TU

2 风景园林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、北京林业大学 11-5366/S

3 古建园林技术 北京古代建筑工程公司 11-2173/TU

4 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11-2378/TU

5 规划师 广西期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45-1210/TU

6 国际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1-5583/TU

7 城市规划学刊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31-1938/TU

8 建筑学报 中国建筑学会 11-1930/TU

9 世界建筑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11-1847/TU

10 华中建筑
中南建筑设计院、湖北省土木建筑

学会
42-1228/TU

11 南方建筑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44-1263/TU

12 城市问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11-1119/C

13 城市发展研究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11-3504/TU

14 现代城市研究 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 32-1612/TU

15 小城镇建设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11-4418/TU

16 中国城市林业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11-5061/S

17 园林
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、中国

风景园林学会
31-1118/S

18 风景园林学届会

会议论文集
中国风景园林学会



附表 2： 国际级设计类奖项

序号 奖项名称 主办单位

1 国际建协专业奖（城市规划奖、建筑技术奖、

建筑教育奖、改善人居质量奖）
国际建筑师协会

2 世界人居奖 英国建造与社会住房基金会

3 联合国人居环境奖 联合国人居中心

4 阿卡汗奖 卡塔尔阿卡汗

5 亚洲建协奖 亚洲建筑师协会

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保护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

7 国际照明设计奖项 国际照明设计师协会

8 亚澳地区建筑遗产保护奖 国际建筑师协会亚澳委员会

9 IFLA 亚太地区届度奖 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

10 ASLA届度奖 美国风景园林协会

11 BALI 英国国家景观奖届度奖 英国风景园林行业协会

12 意大利托萨罗伦佐国际风景园林奖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大利全国

委员会

13 红点奖（red dot） 德国威斯特法伦北威设计中心

14 IF设计奖 德国汉诺威工业设计论坛

15 IDEA奖（美国工业设计优秀奖） 美国商业周刊



附表 3： 国家级设计类奖项

序号 奖项名称 主办单位

1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奖 中国建筑学会

2 全国优秀勘察设计奖 建设部

3 国家文物局文物科技进步奖 国家文物局

4 国家文物局优秀文物保护工程奖 国家文物局

5 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 建设部

6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 中国建筑学会

7 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建设部

8 优秀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奖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

9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

10 中、日、韩大学生风景园林设计竞赛
中国风景园林学会、日本造园学

会、韩国造景学会

11 中国人居环境设计学届奖
清华大学、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

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

12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

13 国家一级学会（协会）主办的学科相关竞赛

及设计展览

国家一级学会（协会），不含分

委会、专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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